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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550,019,206.27 2,261,190,939.24 12.77%

营业利润 54,250,367.74 38,599,173.32 40.55%

利润总额 60,229,116.66 47,001,236.26 2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13,393.27 42,617,151.89 2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54 0.0585 2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 3.21% 0.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83,723,432.72 2,300,810,005.60 1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90,828,245.98 1,335,683,043.08 4.13%

股本 728,000,000.00 280,000,000.00 1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91 1.83 4.37%

[注]：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以总股本280,000,000

股为基数，使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6股。 经复权处理，上年同期基本每股

收益由0.1522元调整为0.0585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由4.77元调整为1.83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较好，主营业务稳健发展，营业总收入及利润均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5,001.92万元，同比增长12.77%，营业利润同比增

长40.5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8.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8.85%。

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随着募投项目及扩建项目的陆续投产，覆铜板产能不断扩

大，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丰富，产销量均有较大增长，产业链协同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逐渐

显现。 同时，公司以其较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能力，使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进一

步提高。 另一方面，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断优化提升，狠抓降本增效，使产品毛利率比上

年度有所提高，有力带动整体利润的提增。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优势依旧明显，不存在债务风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2015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长0%-3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

述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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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坏账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核销坏账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等相关规

定，公司及子公司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国纪” ）和上海国纪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纪” ）遵循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核查、账销案存的原

则，拟核销截止2015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挂帐的应收账款5笔，合计人民币

4,892,705.06元。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拟核销的应收款项已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且核销后公司财务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的备查账，不影响债权清收工作。

二、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的坏账，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2015年度损益产生

影响。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其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及子公司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本次拟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

人；

2、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2015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3、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况，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上述处置方案。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公司及子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的规定，本

次核销坏账金额合计人民币4,892,705.06元，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核销后不会对公司

2015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核销的坏账款项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

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该核销坏账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

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及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本次坏账核销事项，并建议公司管理层认真分析坏账

形成的原因，制定管理措施，防范新的坏账产生。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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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2月21日发出，并于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董事共9名，实到参加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韩

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先行签署的关于收购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框架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2016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签署＜关于杭州联合电路

板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将公司及子公司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在日常经营中产生的部分确定不能收回的

应收账款予以坏账核销，本次股份公司核销坏账的金额为人民币1,235,929.00元，珠海国

纪为人民币1,770,402.49元， 上海国纪为人民币1,886,373.57元， 合计人民币4,892,

705.06元。

上述坏账公司及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已根据《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以前年度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此次进行坏账核销不会对公司2015�年度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公

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坏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09）。

3、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研发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开展、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需要，对6项研发项目进行立项。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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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2月21日发出，并于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监

事共3名，实出席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帅新苗

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的规定，本次拟核

销坏账金额合计人民币4,892,705.06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2015年

度损益产生影响，核销的坏账款项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

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及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本次坏账核销事项，并建议公司管理层认真分析坏账

形成的原因，制定管理措施，防范新的坏账产生。

2、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研发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开展、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需要，对6项研发项目进行立项。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金

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在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先行签署的关于收购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收购杭州联合电路板100%股权，可以为公司覆铜板新产品试验

担负实验工厂的作用，有利于公司对研发的覆铜板新产品进行试用和完善，直接接触PCB

下游客户，有利于公司主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该事项在董事会职权范围之内，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收购事项。

同意公司先行签署的《收购框架协议》，鉴于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仍有待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报告后再行协商，确定收购方案，要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适时披露进展情况，并

根据最终收购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坏账的独立意见

1、公司及子公司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本次拟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

人；

2、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2015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3、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况，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及珠海国纪和上海国纪本次坏账核销事项。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程 焱 姚超豪 王鸿祥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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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3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

月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冯焕培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现场投票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3票回避，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16年2月26日为授予日，授予8名激励对象430万股限

制性股票。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另行确定。

公司董事张文慧、朱仁德为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董事长冯焕培

为激励对象朱仁德、刘煜峰的近亲属，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

案的表决。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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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6

年2月26日在公司302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苏铁军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确定2016年2月26日为授予日， 授予8名激励对象430万股限制性股

票。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另行确定。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相符。本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也不存在最

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未有公司监事及独立董事参与，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同时参加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

激励计划，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激励计

划规定的获授条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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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2016年2月26日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数量：本次授予430万股，预留47万股将于首次授予完成后的12

个月内召开董事会授予。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6年1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等相关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6-008、009、010

号）。

2、2016年2月3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京运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

公告临2016-015号）。

3、2016年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2016-018、019号）。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1、经董事会核查，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经董事会核查，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6年2月26日

2、授予数量：本次授予430万股，预留47万股将于首次授予完成后的12个月内召开董

事会授予

3、授予人数：8人

4、授予价格：3.78元/股

5、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1）有效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5年，自授予日起计算。

（2）锁定期

①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12个月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不得转让。

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不享有进行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 债务等处

置权。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红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份、配股股

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用于

担保或偿还债务，该等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 性股票相同；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3）解锁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满12个月起为本激励计划的解锁期，在解锁 期内，若达

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次解 锁：

解锁期 解锁时间

解锁数量占获授数量

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首期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首期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首期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解锁数量占获授数量

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4）解锁条件

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方可依据本计划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①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期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

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5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5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0%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5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0%

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5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0%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5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0%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5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0%

上述各年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以激励成本

摊销前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若解锁条件 未达成，

则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注销。

②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 原则上绩效评

价结果划分为A、B、C、D、E五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结果 A B C D E

标准系数 1 1 0.8 0.7 0.6

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锁额度。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

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王志民 副总经理 60 12.58% 0.0301%

刘煜峰 副总经理 60 12.58% 0.0301%

张文慧 副总经理、董事 60 12.58% 0.0301%

朱仁德 副总经理、董事 50 10.48% 0.0251%

关树军 副总经理 50 10.48% 0.0251%

潘震中 副总经理 50 10.48% 0.0251%

吴振海 财务负责人 50 10.48% 0.0251%

李道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0 10.48% 0.0251%

预留 47 9.85% 0.0236%

合计 477 100.00% 0.2393%

注：上述比例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采用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预留部分将于首次授予完成后的12个月内召开董事会授予。届时须确定预留授予的权

益数量、激励对象名单、授予价格等相关事宜，监事会负责核实，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该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激

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

的激励对象相符。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选的情形，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

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有公司监事及独立董事参与，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同时参加两个

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且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

况的说明

本次授予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无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和《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的规定，公司将按照下列会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成本进

行计量和核算：

（1）授予日的会计处理：根据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金（股本溢

价）；同时，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作收购库存股处理）。

（2）锁定期内的会计处理：公司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础，按照单位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

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激励成本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3）解锁日之后的会计处理：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2、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

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6年2月26日，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总额确认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则2016年-2019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授予份额

（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430 363.27 196.77 115.04 45.41 6.05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

股份支付费用以会计师最终确认为准。 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

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

费用增加。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

件已经满足，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1-3号》及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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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审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01,450,502.36 1,325,388,726.76 -16.9%

营业利润 44,156,592.45 56,973,355.20 -22.5%

利润总额 50,622,037.38 67,099,111.22 -2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25,128.52 49,940,443.30 -4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10 -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2.58% -1.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254,783,230.91 2,944,919,989.79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79,314,427.67 1,953,816,431.90 1.31%

股 本 513,700,050.00 513,700,05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85 3.80 1.32%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0,145.0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9%，实现营业利润4,415.66万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2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92.51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40.08%，主要原因为：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受下游客户市场需求变化影响，中重卡等大型钢圈销售减少

等所致；

（2）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由于本期收入下降，而管理费用同比增加等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325,478.32万元，较上年末增加10.52%，主要由于2015年10月份完成控股

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形成的合并商誉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7,931.44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1.31%，主要系公司2015年实现净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为-50%～-1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45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5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国家食药监总局” ）核准签发的瑞替加滨原料药《审批意见通知书》及瑞替加滨片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1、药物名称：瑞替加滨

批件号：2016L00365

剂型：原料药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L1301023浙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本品制剂进行临床试验。

2、药物名称：瑞替加滨片

批件号：2016L00260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5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1类

申请人：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L1301024浙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3、药物名称：瑞替加滨片

批件号：2016L00578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20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1类

申请人：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L1301025浙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瑞替加滨由Valeant制药公司和GlaxoSmithKline公司共同研制开发，上市剂型为片剂，主要用于

18岁以上癫痫部分发作患者的辅助治疗，该产品于2011年3月在爱尔兰首次上市。 经查询CDE网站，目

前国内已有九家单位申报了瑞替加滨的临床注册申请，其中已有八家单位获得了临床试验批件，目前尚

无瑞替加滨片剂在国内获批上市。

公司于2013年10月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了瑞替加滨原料药及制剂的临床注册申请并

获得受理。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类药品研发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15万元。

据统计，2013年瑞替加滨全球市场销售约为3,000万美元。 该产品在国内属于尚未上市销售的药

品，因此尚无销售数据可查，故无法披露国内市场的销售数据。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

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存在

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16-005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19,004,602.43 425,451,964.83 -1.52

营业利润 -132,517,142.23 20,313,175.75 -752.37

利润总额 -140,911,792.62 9,926,532.62 -151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850,080.94 10,197,500.53 -148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03 -13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7% 1.35% -21.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20,950,546.18 1,002,440,893.94 -1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12,450,261.37 758,752,957.24 -19.28

股 本 372,000,000 37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65 2.04 -19.12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与2014年相比基本持平；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三个指标较2014年大幅下滑。 由于2014年公司对控股的两家子公司分别进行了股权转让和

引入风险投资，因而带来了较高的投资收益，2015年未进行类似的股权处理，投资收益较去年大幅减少。

导致公司2015年亏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公司处于传统医疗器械行业向移动医疗领域转型的过程中，新

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拓一直保持很高的投入， 而iHealth系列产品销售规模的增加尚不能覆盖相应费

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为：2015年度公司业绩亏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00万元至-11,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业绩预计未存在较大

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37� � � � � �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6-09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6,453.51 390,692.61 -19.00

营业利润 11,046.72 33,382.66 -66.91

利润总额 13,723.00 34,648.11 -6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88.78 21,992.90 -62.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67 -6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11.88% 减少7.69个百分点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31,684.68 777,806.70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7,278.77 193,943.31 1.72

股 本 32,736.82 32,736.8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03 5.92 1.86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316,453.5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营业利润11,046.7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6.91%；利润总额13,723.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188.7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2.77%；基本每股收益0.25元/股，比上年同期下降62.69%。

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国内经济下行，民爆产品市场需求下滑及价格放开，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毛利率下

降，导致公司民爆产品销售收入及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2.公司承接的市政工程项目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爆破及工程业务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二)� 2015年总资产比2014年增加53,877.98万元，增长6.93%，主要是因为公司货币资金和应收款

项增加，使资产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对2015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为-65%至-4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期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